


2021年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片区开发项目

平山乡勐蚌村刘家河左右堤坝防护项目
实 施 方 案

（审定稿）

云南宏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二O二一年四月

目    录

11概述


11.1 基本情况


31.2 项目编制依据


42.水文


42.1气象


42.2水文基本资料


42.3洪水


72.4泥沙


73 地质


73.1概述


83.2区域地质


93.3 堤身状况


103.4 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113.5 堤防工程地质条件及评价


123.6 天然建筑材料


133.7 结论与建议


144. 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44.1 项目建设的重要性


144.2 项目建设必要性


155.工程任务和规模


155.1工程任务


165.2 治理方案


175.3工程规模


186工程布置及建筑物


186.1堤防工程级别和设计标准


186.2工程布置及主要建筑物


207 施工组织设计


207.1  施工条件


228 工程占地


229  环境保护措施


229.1执行的环境保护标准


239.2环境保护设计


259.3环境影响评价


2510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2611 水土保持


2712 工程管理设计


2712.1管理体制及管理机构设置


2812.2 管理及保护范围


2913 设计概算


2913.1编制依据


3013.2概算投资


3013.3资金筹措


3514 劳务报酬


3514.1 计划任务及测算方法


3614.2 组织形式


3614.3 发放标准和方法


3714.4 管理及监督


3715 效益分析


3715.1 社会效益评价


3815.2经济效益评价


3815.3生态效益评价



1概述

1.1 基本情况

2021年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片区开发项目平山乡勐蚌村刘家河左右堤坝防护项目位于平山乡勐蚌村委会境内。梁河县地处云南省西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东北部，地处云南省西部横断山脉西南端、高黎贡山西麓坡阶地中的峡谷地带，地理位置为东经98°06′～98°31′，北纬24°31′～24°58′之间。东部与腾冲县接壤，东南部与龙陵县交界，南部与芒市、陇川县相接，西部与盈江县毗连。县城遮岛镇距省政府昆明690公里，距州府芒市109公里，工程区距县城39公里。

梁河县位于高黎贡山主体西延部分的阶地上，地形为东北向南延伸的斜长行，东北宽，西南窄，地势东西高，南北低，表现为明显的阶梯倾斜，整个地势是北东向西南倾斜长形峡谷地带，山脉和平坝均呈北东至西南走向分布。境内龙江、大盈江两大水系将全境分割为两山夹一坝的地貌。较大的坝子是遮岛坝、萝卜坝、勐养坝。境内地势由北向南渐低，最高点西部的癞痢山顶，海拔2672.8米，最低点是南部的勐养镇老芒东，海拔860米，县城遮岛镇海拔1040米。县城南北纵距49公里，东西最大纵距45公里。
梁河县地处滇缅印支“歹”字型构造中段扫帚状构造部位，为横断山系浅切割低中山缓坡、山间河谷地形，属构造剥蚀地貌。大盈江穿过梁河盆地，流向北东~南西，与盆地展布方向一致，盆地内地形起伏明显，大盈江两岸分布不对称Ⅰ~Ⅳ级阶地，Ⅰ级阶地宽广平缓，Ⅱ级阶地右岸缺失，左岸断续出现，Ⅲ级阶地分布于两岸广大地区，Ⅳ级阶地仅在左岸河东街~热水塘一带分布，在Ⅱ~Ⅳ级阶地，支流多呈“V”型谷，植被发育良好，阶面向河谷倾斜，海拔在1100米~1300米。周边山区海拔在2200米左右，与盆区比高约1000米，属构造剥蚀之浅切割低中山缓坡地貌，地貌形态近于丘陵地形，山顶洃圆，波形起伏，低矮而平缓，坡面一般在20°~30°，水系发育呈树枝状，局部呈环状。沟谷断面呈“U”字型。地形表部片蚀作用明显，岩石风化剥蚀强烈，风化厚度一般数10米，厚者达百余米，植被脚发育。

梁河县主要河流有大盈江、龙江、萝卜坝河属伊洛瓦底江水系，有88条小河汇入三条主河道。本区内呈现小河道切割明显、地表径流均由降水补给，随着降水年内分配不均，具有降水补给丰富，洪枯分明，汛期洪水暴涨，大量泥沙下泄，枯季支流小河有断流迹象的特点。

勐蚌河发源于腾冲市腾越镇勐连自然村寨脚，河流由东向西流经梁河县平山乡的横梁子、杨家寨、清水塘、刘家寨、邦外，曩宋乡的弄别村、关璋村、马茂村汇入曩宋河二级支流，最后汇入大盈江河长40km， 河道平均坡降9.75%，流域形状呈狭长条形。

刘家河属勐蚌河流域中的一条岔河，发源勐蚌村委会的大黑脑自然村寨脚，河流由东向西流经，途经那棒、刘家寨，最后汇入勐蚌河，河长7km，河道平均坡降9.9%，流域形状呈狭长条形。

梁河县辖6乡(含2个阿昌族乡)、3镇、即平山乡、曩宋乡（阿昌族乡）、小厂乡、大厂乡、九保乡（阿昌族乡）、河西乡、遮岛镇、芒东镇、勐养镇， 62个行政村及4个社区、390个自然村、674个村民小组，境内居住着汉族、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等13种民族。

平山乡勐蚌村委会辖11个自然村，14个村民小组,国土面积12平方公里。2019年末，乡村总人口为634户2702人，耕地总面积1984亩，人均耕地0.74亩，林地25878亩，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87元。目前，现有脱贫监测户9户36人，边缘户9户31人。经济来源主要以茶叶、畜牧、烤烟和劳务输出等为主。

本次治理刘家河长度500米（其中左岸长150米、右岸长350米），起点于进入宏兴村（十三五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路口，小刘家田脚河口，终点勐蚌河与刘家寨河交汇口处。

1.2 项目编制依据

根据《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主要存在以工代赈任务计划的通知》（德发改扶贫【2021】151号文件），下达2021年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片区开发项目平山乡勐蚌村刘家河左右堤坝防护项目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2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为M7.5浆砌石重力式治理勐蚌村刘家河左右堤坝防护全长500米。

2.水文

2.1气象

刘家河地处曩宋河流域Ⅲ级阶地上，地处低纬、海拔高差较大地区，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11月至次年4月为干季，主要受自北非、中亚和印巴半岛等干热地区而来的西风南支气流控制，气候干燥、降水少；随着5月未、6月初南气流的北

2.2水文基本资料

刘家河流域内无水文观测资料，属无资料地区。邻近流域有梁河水文站、油竹坝雨量站、梁河气象站、麻栗坝水文站。


刘家河及邻近流域水文、雨量、气象站一览表

	站名
	站别
	面积

(km2)
	河流名称
	资料观测年限
	观测项目

	
	
	
	
	
	水位
	流量
	泥沙
	降水
	蒸发

	梁河
	水文
	1025
	南底河
	1971～2010
	√
	√
	
	√
	√

	麻栗坝
	水文
	294
	南宛河
	1960～2004
	√
	√
	
	√
	√

	油竹坝
	雨量
	
	罗卜坝河
	1966～2010
	
	
	
	
	√

	梁河(气)
	气象
	
	罗卜坝河
	1956～2010
	
	
	
	√
	√


2.3洪水

2.3.1暴雨洪水特性

刘家河流域暴雨频繁，单点暴雨突出。暴雨主要集中在汛期6～8月，出现频次最多的是7月，季节性明显；暴雨的时程分配不均，24小时暴雨中60％～80％的暴雨集中在6小时内；暴雨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山区雨量大，坝区雨量小，暴雨是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增加。

流域内的洪水主要由暴雨产生，并与暴雨相对应，多发于主汛期6月～9月，刘家河属于典型的山区性河流，上游河道坡降较大，下游河道坡降平缓，洪水汇流速度缓慢，暴涨暴落快。

2.3.2年设计洪水推求

根据资料情况，刘家河设计洪水采用暴雨等值线法。

根据流域重心查《云南省暴雨统计参数图集》，成果见表2-2。

刘家河流域暴雨中心频率成果表（查图法）

	项目
	均值（mm）
	Cv
	Cs/Cv

	1小时
	39.0
	0.38
	3.5

	6小时
	56.0
	0.38
	3.5

	24小时
	86.0
	0.40
	3.5


以流域重心点的设计暴雨，应用《云南省暴雨径流查算图表》计算治理段代表断面设计洪水。计算成果见表2-3。

治理段代表断面设计洪水成果表（查图法）

	断面名称
	面积(km2)
	洪峰流量（m3/s)

	
	
	p=10%
	p=50%

	7+000
	5
	5.2
	2.8


2.3.3设计洪水成果选用

根据《云南省中小河流生态治理初步设计指导意见》，设计洪水采用设计暴雨推求时，一般应采用修正值Kp对设计洪水进行修正。刘家河控制断面设计洪水采用木康水文站的设计洪峰流量修正值Kp，Kp10%＝0.622；Kp50%＝0.853进行修正，得刘家河控制断面设计洪峰流量。

治理段代表断面设计洪水成果表（取用）

	断面名称
	面积(km2)
	洪峰流量（m3/s)

	
	
	p=10%
	p=50%

	7+000
	5
	3.23
	2.39


2.3.4施工期洪水

刘家河与芒市大河相距不远，属同一气候区，芒市大河上的木康水文站集水面积218km2，与治理段面积相近。因此，治理段施工期设计洪水移用木康水文站的汛期与枯期统计参数比值进行计算。P=20%时，木康水库洪峰流量枯、丰比为0.0686，

刘家河治理段施工期设计洪水频率成果表

	断面名称
	P=20%

	
	设计流量（m3/s）

	7+000
	0.21


2.4泥沙

由于刘家河流域内无泥沙观察资料，该流域多年平均输沙总量采用等值线法推求，查《云南省土壤侵蚀调查报告》图集，刘家寨河流域土壤侵蚀模数为1200t/Km2，则治理段设计断面泥沙成果下表。

	断面

名称
	面积

(K㎡)
	多年平均输沙量（104t）
	悬移质输沙量（104t）
	推移质输沙量（104t）
	多年平均含沙量（Kg/m³）

	7+000
	5
	0.6
	0.4
	0.2
	1.0


3 地质

3.1概述

2021年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片区开发项目平山乡勐蚌村刘家河左右堤坝防护项目位于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委会境内，属曩宋河流Ⅲ级阶地，本次治理刘家河起点于进入宏兴村（十三五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路口，小刘家田脚河口，终点勐蚌河与刘家河交汇口处，治理长度500米（其中左岸长150米、右岸长350米）。

3.2区域地质
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委会地处云贵高原西部，属横断山脉的南延部分，全境由高黎贡山余脉纵贯，地貌特征呈现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山脉、河流东西相间，最高海拔属东北方向的大黑脑山2010米，最低海拔刘家寨河1960m。其中勐蚌盆地属山间河谷冲积平原地形（堆积断陷盆地），周边为构造剥蚀中山区，盆地总体呈北东-南西向展布，盆地最窄处仅约4米，最宽处约6米，勐蚌河从盆地中部流过。

受区域断层控制，区内山脉河流呈WN-ES向展布，背靠宽厚地形分水岭，地貌形态近于丘陵地形，水系发育呈树枝状，局部呈环状，沟谷断面呈“U”字型，地形表面片蚀作用较明显，岩石风化剥蚀强烈，风化厚度一般数十m，植被较发育。

区域内出露地层主要有：下古生界变质岩；上第三系（N）橄榄玄武岩，砂岩，砂砾岩夹粘土及褐煤层；第四系（Q）残积、坡积、洪积、冲积层的砂、砾、泥炭、粉质粘土、漂块石，喜山期（γ）花岗岩。

工程区位于滇西横断山地的滇西中山宽谷盆地亚区，处于腾冲耿马地震带北部西侧，从历史地震、频度和强度、活动周期、震源深度、发震条件及震源机制等都证明该带是区内主要发震区。区内近期频繁的地震大部分发生在地震带上。

工程区地震活动频繁，由于地壳几度起伏，形成一些隆起带和拗陷带，挽近构造运动较强的地区，又恰与历史上地震活动较频繁的地区相吻合。从发生震中地点看，绝大多数震中都分布在龙陵—潞西—畹町和瑞丽一线，表明“歹”字型构造以及经向与纬向构造主干断裂及其交汇部位，都是震中分布位置。

根据1：400万《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区内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20g,地震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45S，属Ⅷ度地震烈度区。

历史上本地区发生过1976年龙陵7.6级地震，2011年盈江县5.9级地震。

3.3 堤身状况

3.3.1地形地貌及物理地质现象

工程区为山间河谷冲积平原地形（断陷盆地），为东北至西南，流域海拔1960.00～1964.00米。流域内盆地地形平缓。

拟建堤防河段属冲积堆积河谷地貌，河堤轴线位于现代河床漫滩或Ⅲ级阶地上。Ⅲ级阶地高出河床1～2.5米。刘家寨河河道较平直，坡降平缓，河床宽4～6米，河床高程1960～1964米。堤坝区内发育的微地貌类型主要有：主要为Ⅲ级堆积阶地，组成物资为砂壤土、中粗砂等。沿河两岸均有分布。前缘砍高1～2.5米，阶面平坦，微倾向河床。

堤线距两岸山体大部分均较远，堤区内未发现有对提防工程有影响的滑坡等不良物理地质现象，洪水对堤基的冲刷、掏蚀造成坍塌为河堤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河岸多为砂壤土、砂土构成，天然河岸稳定性差，常有小规模坍岸发生，施工清基时需开挖清除，故对工程无影响。

3.3.2水文地质条件

 地表水：主要是上游山谷小溪流出来水，流量受季节影响较大，水位变幅在0.5~1米。

地下水：主要为赋存于松散岩类中的孔隙潜水，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砂壤土、壤土、中粗砂、砂砾石层。砂壤土的渗透系数为1.6×10~⁴cm/s，属中等透水层。中粗砂层的渗透系数为4.56×10~³cm/s，中等透水层。粗砂、砾砂层为强透水地层。地下水接受大气降水补给，沿孔隙径流向刘家河排泄，汇入勐蚌河。

3.4 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3.4.1地基渗流稳定。根据相关资料判断不存在流土破坏问题。

3.4.2地基土液化判别。堤基基础不存在砂土震动液化问题。

3.4.3冲刷问题。综合考虑刘家寨河的河岸现状、地层结构、岸前外滩宽度、水流形态、结合工程布置，治理河段由砂壤土、中粗砂、砂卵砾石构成的护按前端坍塌严重存在下切和侧蚀的冲刷问题。处理意见：对堤防进行护岸护底处理。

3.5 堤防工程地质条件及评价

3.5.1本次治理左岸长度150米，除靠近安置点脚已做挡土墙100米外，无堤防，均天然土坎，高为1~2.5米，局部地段，河水对河坎冲刷、掏蚀严重。

    该里程段，堤身由砂壤土、泥土等组成，透水性差，抗冲刷能力差，防洪标准达不到设计要求。属稳定性较差岸坡，建议新建堤防或防洪墙。

本里程范围内属B类堤基，多由砂壤土、砂土组成，透水性强，强度偏低，抗冲刷能力差。堤基可置于③ （砂砾石）层上，清除上部耕土层。基坑开挖坡比：1:0.5—1.0.施工中应加强排水措施。建议对紧邻河床进行浆砌石护岸、护底。
3.5.2本次治理右岸长度350米，无堤防，为天然河坎和局部浆砌石护岸，且年代长久，损坏严重，高度一般为0.8~1.4米，河水对堤基冲刷、掏蚀严重。防洪标准达不到设计要求。属稳定性较差岸坡。建议新建堤防或防洪墙。范围内属B类堤基，多由砂壤土、砂土组成，透水性强，强度偏低，抗冲刷能力差。堤基可置于③ （砂砾石）层上，清除上部耕土层，清除竹根。人工回填土层，基坑开挖坡比：1:0.5~1.0.施工中应加强排水措施。建议对紧邻河床进行浆砌石护岸、护底。

3.5.3堤基持力层选择建议。

勐蚌村刘家河治理工程，堤基多为单层结构，一般为砂壤土。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及《岩土工程地质手册》中相关标准，确定堤基个土层允许承载力。刘家寨河沿岸堆积的第四系冲积层，结构相对松散，物理力学性质较差，地基土层承载力不高，承载力特征值为100~180Kpa。能满足刚性建筑的承载力要求，因地制宜堤防选择浆砌石护岸。建议大部分

根据堤防现状情况及堤基地层分布、物质组成，刘家河治理左右岸全长500米。

堤身由砂壤土、粉细砂等组成，透水性强，抗冲刷能力差，防洪标准达不到设计要求。属稳定性较差岸坡。建议新建堤防或防洪墙。

3.5.4堤岸工程地质条件及评价

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刘家河左右岸堤防工程堤基多为单层结构，一般为砂壤土。除地表填土层外勐竜河沿岸堆积的第四系冲积层，结构相对松散，物理力学性质较差，地基土层承载力不高，承载力特征值为100～180Kpa。能满足刚性建筑的承载力要求。因地制宜堤防可选择浆砌石护岸。建议大部分堤基以③粗砂砾石层作为基础持力层，局部由于③土层粗砂砾石层顶界埋藏较深，上覆有②（中砂层），可对基压密夯实后做基础持力层。
3.6 天然建筑材料

   3.6.1石料。工程所需石料考虑腾冲市境内的蛇山购买运至工地，运距约49Km，岩性为玄武岩呈块状，弱风化。根据相关实验资料，岩石软化系数0.62-0.95；湿抗压强度61.5-146Mpa；天然密度2.613-2.733g/cm³。各项指标满足块石料质量要求。因石料场现已有开采面，故工程用石料考虑商业购买即可。储量及力学强度可满足设计要求。

3.6.2砂料

工程所需的细骨料可采用勐蚌河里的天然砂。砂料场分布于勐蚌河河道内，砂料来源于上游河流，为细、中粒石英砂。可采分布范围长月2Km，宽度4-6米，可采深度约0.5-0.7米，估计可采储量>0.3万方，质量、储量均能满足要求。因砂料场已被开采，故工程用砂料考虑商业购买即可，运距1Km。

3.7 结论与建议

3.7.1 结论

3.7.1.1工程区内区域稳定性差，新构造运动强烈根据1:400万《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20g，反应谱特征周期0.45S（原地震烈度Ⅷ度区）。

3.7.1.2堤防基础需采取清基、防冲护岸等处理措施，并应严格限制堤前后取土，保护好堤基天然铺盖层。大部分堤基以③土层（砂壤土）作为基础持力层，局部由于③土层（砂壤土）顶界埋藏较深，上覆有②（中砂层），可对基底压密夯实后作基础持力层。

3.7.1.3天然建筑材料：筑堤土料试验成果满足设计要求，储量满足设计要求。为中偏高缩性；砂料、石料质量和数量满足设计要求，强度满足设计要求。

3.7.2 建议

新建浆砌石护岸、护底，建议清基时清除腐植层，并作稳定计算。

4. 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1 项目建设的重要性 

2021年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片区开发项目平山乡勐蚌村刘家河左右堤坝防护项目，项目覆盖1个乡（即平山乡）、1个行政村（勐蚌村委会）、4个村民小组（即尹家寨、刘家寨、宏兴村、那棒），受益人口达220户860人。该片区因受地理条件及自然条件的限制，自身经济基础薄弱，缺乏资金投入。片区内自然灾害频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达不到保障，如刘家河冲沟掏刷严重地段威胁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及基本农田得不到保障，本次对刘家河冲沟掏刷严重地段采用M7.5浆砌石重力式治理左右堤坝防护全长500米。通过项目的实施，项目区基础设施滞后短板得到加强，施工期间可带动项目区108人实现就业，并从中获得劳务报酬30万元，该项目实施，势在必行。
4.2 项目建设必要性

4.2.1 自然条件优越

项目区与腾冲相邻，距腾冲县城26公里、距平山乡政府5公路，距县政府驻地遮岛镇38公里。交通便利，地理环境优越，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水资源有保障后，便于产业发展，农业种植技术、产业结构调整可借鉴以腾冲。

4.2.2  部门重视，群众积极性高。

一是项目区群众基础较好，积极性高，具有强烈的发展愿望和自力更生的精神。二是通往项目区主道路已建设油漆路或水泥路（进村为水泥路）。三是项目区地理环境优越，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便于产业发展。项目实施后，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四是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充分，项目可以顺利实施。

4.2.3  工程建设条件满足设计技术要求

项目涉及的工程建设单一，对地质条件要求不高，项目区地质条件能满足工程建设要求。在技术上，我县拥有农业、地质灾害治理等一批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及能熟练掌握小流域治理等工程建设的施工单位，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技术保障。

5.工程任务和规模

5.1工程任务

根据相关要求，在满足防洪要求的同时，工程设计方案按照因地制宜、切合实际、节约投资的思路，因地制宜地结合采用刚性堤岸。

通过河道治理技术和方法，建立健全防洪体系，提高河道的防洪能力，使治理河段达到10年一遇防洪标准。

2021年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片区开发项目平山乡勐蚌村刘家河左右堤坝防护项目涉及1个乡（即：平山乡）1个村委会（即：勐蚌村委会），4个村民小组（即：尹家寨、刘家寨、宏兴村、那棒），受益人口达220户860人，保护农田500亩。

本次工程治理范围是起点于进入宏兴村（十三五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路口，小刘家田脚河口，终点勐蚌河与刘家寨河交汇口处，治理长度500米，其中左岸长150米、右岸长350米。

5.2 治理方案

5.2.1防洪标准

保护面积堤防按10年一遇洪水标准进行防护。

刘家河治理段防洪标准

	治理河段
	河长
	保护面积
	保护指标
	堤防现状
	防洪标准

	
	（Km）
	（亩）
	（亩/Km）
	
	

	勐蚌河与刘家寨河交汇口至宏兴村路口
	左岸
	0.15
	300
	214.29
	除宏兴村寨脚已建100米外，无堤
	护岸

	
	右岸
	0.35
	200
	200.00
	无堤
	护岸

	合计
	0.5
	500
	414.29
	
	


5.2.2治理范围

河道治理全长0.5Km，起点于进入宏兴村（十三五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路口，小刘家田脚河口（地理位置N24°42′48.9"、E98°25′46.6"）至勐蚌河与刘家河交汇口处（地理位置N24°42′57.8"、E98°26′28.4"）

受益区内涉及1个乡（即：平山乡）1个村委会（即：勐蚌村委会），4个村民小组（即：尹家寨、刘家寨、宏兴村、那棒），受益人口达220户860人，保护农田500亩。

5.2.3治理方案

    治理段河长0.5Km，根据河道现状及防护面积分段进行治理，按10年一遇洪水标准设防。具体为：

    （1）左岸治理段。本次治理长度150米，保护宏兴村27户120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保护农田面积300亩，堤防保护农田面积214.29亩/Km，堤防现状除已治理100米外，其余无堤，天然堤防高度达不到10年一遇洪水水位标准，对该段河道进行护岸、护底防护。

（2）右岸治理段。本次治理长度350米，保护刘家寨10户42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保护农田面积200亩，堤防保护农田面积2000亩/Km，堤防现状无堤，天然堤防高度达不到10年一遇洪水水位标准，对该段河道进行护岸、护底防护。

5.3工程规模

本河段整治工程，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00）、《防洪标准》（GBS0201-94）、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的规定，德宏州2021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项目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刘家河左右岸堤坝防护工程治理段保护对象主要是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农田保护，属于农村防洪，为V等工程，设计洪水标准为10年一遇，保护面积小堤段，主要考虑防冲，主要建筑物为5级建筑物；施工围堰等临时建筑物均为5级建筑物。

治理范围：起点于进入宏兴村（十三五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路口，小刘家田脚河口，终点勐蚌河与刘家寨河交汇口处，治理长度500米，其中左岸长150米、右岸长350米。

6工程布置及建筑物

6.1堤防工程级别和设计标准

6.1.1堤防工程级别

   根据《防洪标准》，刘家河治理段全长0.5Km主要建筑物为5级，次要建筑物为5级。

6.1.2洪水标准

   按照10年一遇洪水标准。

6.2工程布置及主要建筑物

6.2.1工程布置

（1）堤线布置。堤线布置原则：堤线布置与河势相适应，与洪水主流线大致平行；堤线布置力求平顺，相邻堤段间平缓连接，避免采用折现或急弯；堤线布置尽量少占耕地、房屋，同时，要有利于防汛抢险和工程管理；充分利用现有堤防和有利地形，修筑在土质较好、比较稳定的滩岸上、留有适当宽度的滩地、避开软弱地基、深水地带、古河道、墙透水地基。

（2）堤距确定

根据本次治理河段实际地形、地质条件，并通过不同堤距的比对，按照治理河段分段进行堤距选择确定，具体见下表：

	河道名称
	堤距（m）
	备注

	刘家寨河治理段全长0.5Km
	4-5
	卡口扩宽的堤顶距


堤型结构。采用经济性较好的浆砌石防洪墙进行护岸防护，根据稳定计算确定，浆砌石防洪墙顶宽0.6m，背水面坡比1:0.3，迎水面坡比1:0.1，河底采用0.3m浆砌石护底。

堤基保护布置。为保护堤岸基础，河底采用0.3m浆砌石护底。

6.2.2主要建筑物

（1）护岸及护底。浆砌石护岸顶宽0.6m，背水面坡比1:0.3，迎水面坡比1:0.1，河底采用0.3m浆砌石护底。具体详见平面布置图。

  （2）拦沙坝及取水坝。为有效控制河床下切，结合群众灌溉取水之需，根据河床地形，设置拦沙坝3道。

  （3）亲水设施。为方便村民下河洗条，设亲水设施，亲水设施采用上堤踏步形式，上堤踏步宽2.0m，左、右两边墙宽0.3m，踏面宽0.3m、高0.2m。采用M7.5浆砌石踏步，根据实际需求设置，拟设置1处。

7 施工组织设计

7.1  施工条件

7.1.1交通条件。2021年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片区开发项目平山乡勐蚌村刘家河左右堤坝防护项目，通村道路为县道垭口通往腾冲市清水乡驼峰机场主要通道，工程区与乡村道路相连，距县城采购水泥、钢材有38Km、距腾冲石料场蛇山有49km、距砂料场1Km。

7.2.2主要建筑物

工程由堤岸防护工程、交叉建筑物工程组成。

堤岸防护工程：治理起点于进入宏兴村（十三五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路口，小刘家田脚河口，终点勐蚌河与刘家寨河交汇口处，治理长度500米，其中左岸长150米、右岸长350米。

交叉建筑物工程：亲水设施1处。

7.2.3主要工程量：土石方开挖5300立方米、土方回填5072立方米、M7.5浆砌石4640立方米

7.2.4施工场地条件

施工场地均沿河流两岸展开布置，施工场地平坦开阔，主要为农田，施工条件较好。

7.2.5主要建筑材料供应

    （1）钢筋、水泥：施工用钢筋、水泥在梁河县城内采购。

（2）石料：在腾冲石场采购供应；

（3）砂料：在勐蚌河采用供应；

（4）施工用电：工程区村寨已通10KV生活用电；

（5）施工用水：生产用水可直接取用河道来水；生活用水可取用农村人畜饮水。

7.2.6料场的开采。该工程区内部考虑料场开采问题。

7.2.7施工导流。项目堤岸采用浆砌石护岸，基础施工时需要考虑施工导流，导流方式为分段、分幅导流。

7.2.8主体工程施工

基础开挖：采用1.0m³反铲挖掘机开挖，人工配合，可就近堆放。

浆砌石施工：采用0.4m³砂浆搅拌机拌制砂浆，人工砌筑。

土石方回填：采用1.0m³反铲挖掘机回填，人工配合平整。

7.2.9施工总布置

根据工程布置的特点和工程施工条件，在施工准备期先完成“四通一平”等临时工程，在此基础上进行主体工程施工，采用分段实施。治理河段沿村寨两旁施工，施工住房可在附近的活动中心作为生活区和钢筋、水泥备用仓库。

7.2.10施工总进度

2021年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片区开发项目平山乡勐蚌村刘家河左右堤坝防护项目治理河道长度0.5Km，工程计划在2021年5月底开工，2021年8月底完工，施工期计划3个月。
8 工程占地

8.1工程占地。永久占地：采用堤防设计平面图和纵横断面量算，永久占地主要是工程本身占地，经量算永久工程占地5亩，占地类型水利设施用地，临时占地8亩，占地类型一般耕地。
	序号
	项目区
	水利设施用地
	一般耕地
	小计
	备注

	
	
	亩
	亩
	亩
	

	1
	项目建设区
	
	
	
	

	（1）
	永久占地
	5
	
	5
	

	（2）
	临时占地
	
	8
	8
	


8.2占地损失影响。该堤防工程沿涵洞两侧布置，堤线经过地段无永久性的房屋，也没有影响当地国民经济的电力、电信等设施，无文物古迹。

8.3 移民安置

本治理工程施工不涉及移民搬迁安置问题。

9  环境保护措施

9.1执行的环境保护标准

9.1.1环境质量标准：

9.1.1.1 水环境：根据《云南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复审）》，该工程主要水功能类型为饮用二级，保护类别为Ⅲ类。

9.1.1.2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二类标准。

9.1.1.3大气环境：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类标准

9.2.1排放标准：

9.2.1.1水污染物：工程施工期生产废污水排放需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

9.2.1.2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1990）。

9.2.1.3大气污染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根据工程施工期的污染特性，按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计。

9.2环境保护设计

生产、生活废水的处理。施工期的生产废水主要于水泥浆搅拌及养护等，以水泥浆搅拌时产生的废水量最大。因此，对于施工中的 生产废水不得直接排入河道，应在施工场地修筑沉淀池，将污水集中处理后再排放。生活废水中的粪便，应根据实际情况，建造临时及永久性的厕所，定期处理，可用作农家肥。

弃渣和生活垃圾的处理。工程中产生的弃渣需运至选定的弃渣场，土料场剥离用于该料场植树覆土。并采用相应的植物措施进行防护，以减少工程实施新增水土流失的产生。工程施工期高峰人数为100人，每天产生的生活污水在5.0m³左右，生活垃圾100Kg，拟在施工区设置专门的垃圾站，由专人负责清扫，定时清除垃圾，工程完工后立即清除。

工期噪声及粉尘的防治。施工期噪声来源于各种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因此，施工人员必须配备个人防护用具。运输道路和交通道路定时洒水除尘，并在施工中采取湿式除尘作业。

施工人员健康保护。据调查，工程所在地区无特有的传染病，自然疫源性疾病。大量的施工人员进入工地后，为避免带入新的传染病，应对施工人员进行健康检查，施工期间应佩戴口罩，发现有发烧人员，应测量体温，并及时送往当地卫生院，做好体温检查。施工人员进驻后，应做好灭蚊、防火等工作，并配备相应的用具，生活垃圾应有专人定期集中处理。施工人员生活用水源应和生产用水源分开，对生活饮用水建议采取适当的沉淀、消毒处理，以保证施工人员饮用水的清洁，防止痢疾等传染病流行，并注意生产和生活废水的排放，避免引起水源污染。

施工区周围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强教育施工人员，保障生活用水能源，以电代柴，严禁砍伐施工占地外的树木植被，将可能的环境破坏减到最小。

景观恢复。工程完工后，对施工道路、临时施工场地。弃渣场等地采取及时清理，工程遗留的废料和植树造林措施，恢复和改善环境状况。

9.3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数非生产性建设项目，且建设规模较少，施工期间废弃固体物、噪音和少量污水对环境的影响，从性质上划分，均属暂时性的影响，影响较小，只要认真落实拟定的环保措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就可以把环境影响降到最低。

10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2021年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片区开发项目平山乡勐蚌村刘家河左右堤坝防护项目属社会性的公益项目，项目的实施与社会稳定风险同存，为确实抓好项目工程的实施，抵制社会上影响的不良之风，确实巩固边强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项目实施中主要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认真做好项目工程的前期准备工程。梁河县以工代赈项目是“民心工程”、“德政工程”，为确实抓好项目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前期实地深入项目区做了广泛的宣传发动和教育工作，为项目前期准备奠定了基础。

2.认真履行好项目的公示制度。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依据省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确实加强以工代赈项目管理的相关要求，确实转变工作作风，认真做好项目开工及完工后的项目公示制度，做到项目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3.认真履行好项目建设按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组织实施。梁河县以工代赈项目实行项目招投标制度，坚决抵制项目建设上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项目实施中公开化、透明化的监督体系。

4.认真组织好项目建设的管理、监督工作。以工代赈项目是“民心工程”、“德政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主管单位和项目建设单位认真做好项目在施工过程中的工程质量管理和监督工作，预防工程中出现豆腐渣工程质量的发生。

5.社会风险评价：该项目属扶贫工程，项目建设中有群众自愿参与项目建设，群众积极高，村民团结，无矛盾纠纷存在，项目建设临时占用的土地问题由村民自行协商解决，项目施工中无不良社会风险。
11 水土保持

根据《开发均属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2008）关于贯彻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深度的规定，贯彻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深度应该与主体工程同步，本工程的主体工程项目目前为初步设计阶段，确定本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深度为初步深度。本工程数与建设类项目，计划于2021年5月底开工建设，2021年8月底完工，方案设计水平年为2021年。工程区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为建设类一类标准，结合项目区及工程特点确定防治目标为：扰动土地整治率9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1.0、拦渣率95%、林草植被恢复率99%、林草覆盖率27%。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分为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防治责任总面积2.5h㎡，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2.2h㎡，直接影响面积0.3h㎡。

本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为5300立方米，利用土石方回填5072立方米，砂料1900立方米，石料4800立方米；本项目挖填基本平衡，不产生永久弃方，需要外购，水泥、砂料、石料。

根据分区原则及水土流失主导因子的异同情况，对项目建设区就学分区，分为堤岸建设区、施工道路区、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及项目建设周边直接影响防治区。

根据水土流失预测成果，德宏州2021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项目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刘家河左右岸堤坝防护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因施工活动将扰动原地貌、损坏、占压和影响的土地面积2.3平方米，可能造成伤透了面积2.3平方米。

通过各种防治措施的有效实施，工程区的扰动土地整治率9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99%，土壤流失控制比1.0，拦渣率98%，林草植被恢复率99%，最终林草覆盖率51%.各项防治指标均能达到预期目标值，能够有效防治本工程建设产生的新增水土流失及所带来的危害，改善建设区及周边生态环境。

12 工程管理设计
12.1管理体制及管理机构设置

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委托梁河县平山乡人民政府作为本项目的项目法人，履行项目管理责任，对项目建设的工程质量、工程进度、资金管理和生产安全负总责。工程竣工后，由平山乡勐蚌村委会负责运行期的管理。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12.2 管理及保护范围

工程建设管理：严格执行水利工程基本建设程序，认真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通过公开招投标择优选择建设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项目法人单位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制定详细、切实可行的管理规章制度，用制度规范行为管理工程。

    工程运行管理：工程竣工验收后，由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平山乡人民政府将固定资产移交到勐蚌村委会，并承担工程的日常运行维护管理。同时，沿岸受益村寨均协同配合勐蚌村委会负责管理，并指派1-2人进行日常管理及养护，在每年汛期区间做好巡逻检查和汛期上报工作。

保护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河道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以及《堤防工程设计规范》（SL171-96）的规定，为保证堤防工程安全和正常运行，根据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土地利用情况，确定工程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A.管理范围。堤身及堤内、外户堤地。穿堤、跨堤交叉建筑物：涵、闸等。护岸工程：包括堤岸护坡、护脚。附属工程设施：包括观测、交通、通信设施、测量控制标点、护堤屋及其它维护管理设施。

B.堤防护堤地宽度及工程保护范围。根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规定，护堤地宽度取5米，在护岸工程背水侧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工程保护范围，根据《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1-96）的规定，确定梁河县平山乡勐蚌村刘家河左右岸堤坝防护工程的保护范围为护岸地边界线50米以内。在堤防保护范围内不得从事大范围内的开挖土方、打井、爆破等危害工程安全的活动。

13 设计概算

13.1编制依据

1.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强化重点中小河流治理前期工作管理要求的通知（云水规计〔2012〕108号文件；

2.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建〔2013〕66号文件）；

3.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财政资金标准》的通知（运财评审〔2013〕47号）；

4.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的通知（云水规计〔2005〕116号）；

5.水利部水总〔2002〕116号文发布的《水利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及《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

6.水利部水总〔2005〕389号文发布的《水利工程概预算补充定额》；

7.海建管〔2009〕80号文发布的《水利工程概预算补充定额（海委部）》；

8.云南省建设厅、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人工预算单价及增列质量抽检费等事项》的通知（云水规计〔2013〕157号文件）；

9.云南省建设厅《关于调整建安工程造价税金计算系数的通知》（云建标〔2011〕454号文件）

10.其他相关文件，本工程设计资料、现场调查资料。

13.2概算投资
项目概算总投资209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200万元，工程建设的其他费用9万元（由梁河县人民政府自筹解决）。

13.3资金筹措

申请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200万元，工程建设的其他费用9万元（由梁河县人民政府自筹解决）详见工程概算表：

	概算总表                                  

                                        单位:万元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安装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
	合 计

	一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200.00
	0.00
	0.00
	

	二
	第二部分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0.00
	0.00
	0.00　
	

	三
	第三部分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0.00
	0.00
	0.00　
	

	四
	第四部分  临时工程
	0.00
	0.00
	0.00　
	

	五
	第五部分 其他费用  
	0.00
	0.00
	9.00　
	

	1
	建设管理费（1%）
	0.00
	0.00
	2.00
	

	2
	监理费（1.5%）
	0.00
	0.00
	3.00　
	

	3
	设计费（2%）
	0.00
	0.00
	4.00
	

	　六
	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        
	200.00
	0.00
	0.00
	

	七
	预备费       
	0.00
	0.00
	0.00
	0.00

	八
	总投资      
	200.00
	0.00
	9.00
	209.00


建筑工程概算表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   量
	单价（元）
	合计（元）

	
	第一部分
	
	
	
	2000000.00

	1
	土石方开挖
	m³
	5300
	17.60
	93280.00

	2
	土石方回填
	m³
	5072
	10.00
	50720.00

	3
	M7.5浆砌石
	m³
	4640
	400.00
	1856000.00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导流工程
	
	
	
	

	1
	土方开挖
	m³
	
	
	

	2
	一般土方回填
	m³
	
	
	

	
	第五部分 其他费用
	
	
	
	90000.00

	1
	建设管理费（1%）
	元
	
	
	20000.00

	2
	监理费（1.5%）
	元
	
	
	30000.00

	3
	设计费（2%）
	元
	
	
	40000.00

	
	合计
	
	
	
	209000.00


	建筑工程单价汇总表

	序号
	名  称
	单位
	概算单价
	其                 中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
使用费
	其他
直接费
	现场经费
	间接费
	企业利润
	税金

	
	
	
	
	
	计费
材料费
	不计费
砂石料价差
	
	
	
	
	
	

	1
	土方开挖
	m3
	17.60
	12.47 
	0.02 
	　
	3.03
	0.10 
	0.20 
	0.21 
	0.39 
	1.18

	2
	土方回填
	m3
	10.00 
	3.18 
	0.04 
	　
	4.74 
	0.13 
	0.26 
	0.28 
	0.50 
	0.87

	3
	M7.5浆砌块石
	m3
	400.00
	73.28
	100.32 
	135.99 
	3.09 
	2.98 
	8.93 
	9.64 
	21.44 
	44.33


	小流域治理工程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单位：元 

	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预算价格
	其          中
	基价
	价差

	
	
	
	
	原  价
	运 杂 费
	运输保    险费
	采购及
保管费
	
	

	1
	钢筋（综合）
	t
	6000
	5000
	1000
	　
	　
	4800
	1200

	2
	水泥42.5
	t
	530
	480
	50 
	　
	　
	300
	230

	3
	汽油
	t
	10728
	　
	　
	　
	　
	4000
	6728

	4
	柴油
	t
	9235
	　
	　
	　
	　
	3600
	5635

	5
	锯材(综合)
	m3
	1100
	　
	　
	　
	　
	800
	300

	6
	块石
	m3
	133
	60
	73 
	　
	　
	45
	88

	7
	碎石
	m3
	133
	55
	78 
	　
	　
	60
	73

	8
	砂
	m3
	128
	50
	78 
	　
	　
	70
	58

	9
	卵石
	m3
	125
	50
	75 
	　
	　
	45
	80


主体工程主要工程量、材料量、工时数量汇总表
	编
号
	工  程  名  称
	单 位
	堤防工程
	合   计

	
	
	
	
	

	一
	主要工程量
	　
	　
	　

	　
	开挖土方
	m3
	5300
	5300

	　
	回填土方
	m3
	5072
	5072

	　
	M7.5浆砌块石
	m3
	4640
	4640

	二
	主要材料量
	　
	　
	　

	　
	钢筋
	t
	0
	0

	　
	水泥
	t
	408
	408

	　
	块石
	m3
	4800
	4800

	　
	砂
	m3
	1900
	1900

	三
	工时需要量
	　
	　
	　

	　
	人工
	万工时
	0.2
	0.2


14 劳务报酬

14.1 计划任务及测算方法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一系列措施，促进贫困地区农民增收，要切实组织好农民参加以工代赈建设，落实劳务报酬。经预算项目实施需招用当地农民工108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87人），投入劳动工日2000个，发放劳务报酬30万元（每个劳动工日150元），带动项目区108人实现就业。

14.2 组织形式

项目受益区的乡政府、村委会负责组织当地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参加以工代赈工程建设，县级发改部门负责协调、监督和指导。其中：村委会负责本村范围内的农民工组织工作；跨村由乡政府负责组织；跨乡农民工由县级发改部门会同行业部门协调组织；按规定实施招投标的工程，由施工单位直接招用项目所在地的农民工。并签订用工合同书，劳动合同分个人合同与集体合同两种，其中集体合同由农民工共同推举的代表与用工方签订。劳动合同应包含以下内容：① 劳动合同期限；② 工作内容；③ 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④ 劳动报酬及发放标准；⑤ 劳动纪律；⑥ 劳动合同终止条件；⑦ 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

14.3 发放标准和方法

以工代赈劳务报酬标准根据当地农民工收入水平确定，并纳入项目基本程序管理，依据项目建设中实际工作日核算并及时发放，做到公开、公正。施工单位要建立健全农民工投入劳务的考核管理制度，做好考核记录，及时发放农民工劳务报酬。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拖欠、截留或无故克扣农民工劳务报酬。

以工代赈劳务报酬以现金方式支付，由用工单位造册直接发放到农民工手中，不得通过乡、村、社等转发，也不得扣缴、顶替债务。劳务报酬由农民工本人领取，确需代领的，需持有效证件，领取后签名确认。

14.4 管理及监督

县级发改部门是以工代赈工程劳务报酬发放和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县级发改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督促项目施工单位对劳务报酬发放标准和发放情况，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以适当的方式对用工人员名单、劳务日志、发放标准、金额等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确保以工代赈劳务报酬及时足额发放。

以工代赈工程竣工审计时，审计部门要对劳务报酬发放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做出评价。工程竣工验收时，验收材料中要有劳务报酬支付花名册。对于没有足额支付劳务报酬或劳务报酬支付不合理的项目，不予验收。对拖欠、截留、无故克扣以工代赈劳务报酬的单位或个人，农民工有权举报、投诉，有关单位要及时整改，限期兑付。

15 效益分析

15.1 社会效益评价

项目的实施，解决了受冲沟掏蚀段河床下切威胁着两岸的220户860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500亩农田的保护。同时通过群众参与项目建设从中获取劳务报30万元，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了村容村貌，减少疾病的发生，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密切党群干群的关系，提高党委、政府在农村心中的形象和威望，促进边疆稳定、民族团结。项目的实施辐射和带动了周边村寨建设家乡，发展家乡建设的性信。

15.2经济效益评价
项目的实施，保护了上游500亩农田，减少了每年因在雨季洪水淹没恢复农田投工投劳1000个工日，保证了500农田粮食增产增收，改善项目区生产生活条件和环境居住条件。

15.3生态效益评价

    项目的实施，改善项目区水生态环境的治理，两岸植被得到了修复，解决了因洪水冲刷、掏蚀威胁着项目区220户860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项目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

附：1.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2.项目区平面布置图

3.小流域治理工程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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